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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喀麦隆) 

   

成员： 保加利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赖特切夫先生 

 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旭先生 

 哥伦比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尔迪维索先生 

 法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霍恩夫人 

 几内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拉奥雷先生 

 爱尔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尔先生 

 毛里求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戈库尔先生 

 墨西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阿尔切·德·让内夫人 

 挪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布拉特斯卡先生 

 俄罗斯联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努津先生 

 新加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豪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 . . . . . . . . . . . . . . . . . 迈克达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 . . . . . . . . . . . 约翰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罗森布拉特先生 
 
 
 

议程项目 
 
 

小武器 

 秘书长的报告（S/2002/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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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4时 15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小武器 

 秘书长的报告(S/2002/1053)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是根据会前磋商达成的谅解举行会

议的。 

 经过与安全理事会各成员磋商，我获得授权，以

安理会名义发表以下声明： 

 “安全理事会重申1999年 9月 24日的主席

声明(S/PRST/1999/28)、1998 年 11 月 19 日第

1209(1998)号决议和 2001年 8月 31日的主席声

明(S/PRST/2001/21)，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 2002

年 9 月 20 日题 为“ 小 武器 ”的 报告

(S/2002/1053)，并欢迎会员国在 2001 年 7月联

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

通过《行动纲领》之后采取的所有主动行动。安

理会严重关切小武器和轻武器对处于武装冲突

局势的平民、尤其是诸如妇女和儿童等易受伤害

群体的有害影响，并在这方面回顾 2000 年 4 月

19日第 1296(2000)号决议、2000年 8月 11日第

1314(2000)号决议、2001 年 11 月 20 日第

1379(2001)号决议以及 2002年 5月 7 日的主席

声明(S/PRST/2002/12)。 

 “安全理事会鼓励所有会员国继续采取一

切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充分执行《行

动纲领》所载的各项建议。安理会确认自己有责

任审查如何进一步协助处理其所审议局势中的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问题。 

 “安全理事会重申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五

十一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以及在

不违反《宪章》的情况下，每个国家为其自卫和

安全需要而进口、生产和保留小武器和轻武器的

权利。由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合法贸易量额相当

大，安理会鼓励各国采取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

确保切实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出口、进口、转

口储存和收存。安理会敦促会员国始终负责地在

转让小武器和轻武器中使用最终用户证书，并呼

吁各国建立最终用户证书的有效国家制度，酌情

研究区域和全球各级建立最终用户证书制度以

及信息交流和核查机制的可行性。 

 “鼓励武器出口国在小武器和轻武器交易

中负起最高程度的责任。所有国家都有责任防止

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转移和再出口。安全理事

会欢迎建立联合国政府专家组，负责研究是否可

能制订一项国际文书，使各国能够及时、可靠地

识别和追查非法的小武器和轻武器。安全理事会

鼓励在探查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来源和转让方面

进行国际合作。 

 “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加

强国际合作，防止、打击和取缔小武器和轻武器

的非法经营，呼吁还未这样做的国家酌情建立军

火商全国登记处，若有将武器运往禁运区的情

况，则登记中间商，包括运输商。安理会敦促各

国对非法经营活动以及违反安全理事会禁运的

武器转让征收适当罚金，并采取适当的强制行

动。 

 “安全理事会强调，各会员国之间、各制裁

委员会、各专家组和各监测机制之间需要开展合

作，并分享关于违反安理会所规定军火禁运的军

火贩子的资料。安全理事会欢迎与有关国家合

作，查明违反军火禁运的军火贩子。安全理事会

呼吁会员国对违反军火禁运的军火贩子实施适

当惩罚。在这方面，安理会呼吁会员国向刑警组

织的国际武器和爆炸物追踪系统提供技术和财

务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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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确认联合国小武器问题协调

行动机制可以在协助会员国执行《行动纲领》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安理会注意到秘书

处有关设立一个小武器咨询处的建议。 

 “安全理事会确认军火禁运作为目标明确

的措施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对预防性外交总体

战略，特别是对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贡

献。在这方面，安理会强调必须更加积极和快速

地在受武装冲突威胁、正在进行武装冲突或刚结

束武装冲突的国家或区域实施军火禁运，并促进

这些禁运的有效执行。安理会还应考虑采取措

施，限制向此类区域供应弹药。 

 “安全理事会确认执行制裁措施的主要责

任在于各国。同时，安理会强调必须根据个别情

况酌情设立具体的监测机制或类似安排，只监督

安理会所决定的军火禁运的严格执行。安理会似

可探讨加强此类机制的办法，以便较紧密协调其

工作。安全理事会应考虑创新的对策来处理小武

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同，除其它外，贩运毒品、

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及其

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安理会呼吁各会

员国提供关于此类活动的所有相关资料。 

 “安全理事会再次呼吁切实执行安理会各

项决议所规定的的军火禁运，并鼓励各会员国向

制裁委员会提供有关违反军火禁运的现有资料。

安全理事会还呼吁各会员国充分考虑第

1390(2002) 号 决 议 所 设 监 测 组 的 报 告

(S/2002/1050和 Corr.1)；安哥拉制裁监测机制

的报告(S/2002/1225和 Corr.1 和 2)；塞拉利昂

钻石和军火问题专家组的报告(S/2002/1195)；

和利比里亚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S/2002/470)

所提出的各项建议。 

 “安理会强调必须争取有关国际组织、非政

府组织、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国际、区域和地方

各级其他行动者帮助执行武器禁运。 

 “武器禁运可以帮助减少武器流向特定的

区域和集团，但却不能消除冲突地区内业已存在

的武器。安全理事会因此重申，在它所审议的冲

突后局势中，尽可能全面和有效地实施解除武

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非常重要。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最迟在 2003年12月

就其报告所载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

 


